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年旗山校区苗木采购补植项目

招 标 文 件

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年旗山校区苗木采购补植项目，经校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讨论同意，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年旗山校区苗木采购补植
2、采购内容及要求：包括种植及养护期贰年（详见附件一：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年旗山校区苗木采购补植项目报价表） 

3、供货时间及地点：合同签定后的 拾 日历天内送货至项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内），并完成栽植全部工作内容和完工清场。

4、项目控制价： 50000元
5、质量要求：合格

二、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报价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最低价中标法。

三、报价人须知：

1、报价人资格及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报价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城市园林绿化叁级及以上资质；资格审查采取资格后审的方式。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报价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指派一名现场负责人员，负责现场管理及安全管理工作。递交报价文件时，报价人（代理人）必须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以做核对，一位报价人（代理人）只能代表一家单位进行报价，一人持多份报价文件的不予受理。

3、不组织踏勘现场，报价人可以自行对工作现场进行考察，一旦参与投标即视同已完全阅读并认同本招标文件所有相关内容、并已充分了解项目情况。

4、报价文件递交时间：2017年11月 27 日北京时间上午8:30时至11月30日下午2:30时（正常工作时间）。
5、报价文件递交地点：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白楼三楼306室。

6、开标时间：2017年11月 30 日 下午3时。
7、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后勤楼一楼会议室
8、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四、报价文件内容（备注：提供复印件的材料需加盖公章）：
1、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均为原件并加盖公章，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授权委托书）；

2、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副本）、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有效的资质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报价表（见附件一，全部采用打印形式，加盖公章），所报的价格应包含苗木费、种植费、运输费、种植穴换填种植土、余方弃置、杉木四角支撑杆及养护期二年、利润、税金及安全管理费等可能发生的全部费用。

4、承诺函（见附件三，须明确工期及质量等，加盖公章）。

五、报价文件要求：

1、所有报价文件要求加盖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章。

2、报价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报价文件采用A4纸打印方式一正一副，若正本、副本有差异，以正本为准。

4、所有文件最后需装在一个文件袋中，封面写明，报价单位、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5、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的方式。

注：未按要求和报价文件组成提供资料的，视为未实质性响应，为无效报价。
六、评标原则：

1、评标办法：本项目报价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最低价中标法。

2、最高限价：本项目控制价 50000元作为本次报价的最高限价，报价人总报价超出项目控制价的，按无效报价处理。

3、投标人必须同时对本项目各个子项目进行报价，否则按无效报标处理。

4、定标原则：
（1）经评标小组评审，投标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最低价中标；若同等条件下，投标人总报价一样，现场进行二次报价，确定中标人。最终提出壹名总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

（2）经评标小组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所有投标被否决后，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七、结算及付款方式：

1、合同签定后，供应商供货到位及种植完成并成活，经验收初审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70%；待养护期过半并成活（一年后）并经相关部门审定后付至审定的结算价的85%；剩下15%尾款在养护期（二年）满并成活后，项目经过再次验收后移交时一次性付清。支付完毕且养护期结束后合同履行完毕。
2、采购款项凭税务正规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

八、验收方法及标准：

1、验收标准；验收依据按照本招标文件附件一报价表中相关内容及《城市园林植物种植技术规程》等最新版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2、验收方法：按照采购苗木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要求在交货、栽植时进行。苗木进场需经项目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苗木栽植后验收，要求整株成活。

九、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招标工作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监督下公开进行，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2、没有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将作废标处理。

3、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4、附件一〈〈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年旗山校区苗木采购补植项目报价表〉〉

5、附件二〈〈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年旗山校区苗木采购补植项目合同书〉〉
6、附件三〈〈承 诺 函〉〉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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